河北省环境保护厅挂牌督办工作流程图

	环监局、督查中心提交案件及案件材料→
	政法处承办人审核材料→
	处务会议审议→
	主管厅领导审查→
	厅常务会议审议→
	同意挂牌，制发文件；不同意挂牌的，按照厅务会议要求办理

	挂牌督办案件的确定


  →      

        ↓
	环监局/督查中心

现场督查→
	向政法处提交现场督查报告

	挂牌督办案件的督查


→
      ↓
	责任单位提出申

请→

	环监局现场核查，提交核查报告→
	政法处审核核查材料，提出意见→
	主管厅领导审查→
	同意解除，制发文件；不同意解除的，提出整改要求


	挂牌督办案件的解除


→
